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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木质林产品出口依赖运输和贸易环境，可能受进口国贸易便

利化的影响。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贸易便利化水平，基于一个拓展的引力模型，应用2010~2019年的

面板数据分析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额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能明显推动中国木质林产品的出

口增长；基础设施与物流效率对出口的正向作用最显著，政府与规制环境的促进作用大于海关环境与边

境管理，而金融与电子商务所产生的影响相对不明显。因此，在持续提升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整体水

平的同时，进一步关注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重视国内对木质林行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借助“一带一路”

战略优势致力于国际贸易大环境的改善。 
 
关键词 

贸易便利化，木质林产品，一带一路，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China’s Export of Woody 
Forest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lt and Road” 

Ruiqing Li, Lixin Wang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ug. 8th, 2022; accepted: Aug. 22nd, 2022; published: Sep. 14th, 202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3027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3027
http://www.hanspub.org


李瑞卿，王立新 
 

 

DOI: 10.12677/wer.2022.113027 235 世界经济探索 
 

 
 

Abstract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China’s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 export of woody 
forest products depends on the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environment, which may be affected by 
trade facilitation in importing countries. Measur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by constructing an 
indicator system. Based on an expanded gravitational model,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 
importing countries on China’s exports of woody forest products was analyzed using panel data 
from 2010~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trade faci-
lit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improvement of 
trade facilitation level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xport 
growth of China’s woody forest products; Infrastructure and logistics efficiency has the most sig-
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have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an the customs environment and border management, while the impact of 
finance and e-commerce is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Therefore, whil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in trading partner countrie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attach importance to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ody forest industry,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environment with the help of the strategic advantages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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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森林资源大国，在木质林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国家间贸易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尽管近年来，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量受到经济下行压力、中美贸易争端和 COVID-19 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但其增长态

势没有改变。据统计，我国木质林产品的进出口额在 2021 年达到了 6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18%。木

质林产品被认为是一国森林资源的延伸，碳排放滞后效应和替代效应均可依靠木质林产品实现，在 2020
年，中国发布“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我国木质林产品出口的首选市场，但是中美之间贸易纠纷不断，该产品的出口

贸易严重受阻。这使得进一步拓展亚非欧市场成为值得探索的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国家中，有许多森林

资源禀赋仍处于劣势的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中亚五国等，我国每年向这些国家出口大量的初级

木材加工品；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对木质林产品有相对旺盛的需求，但其制造业发展乏力，是中

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目标市场。 
我国的木质林产品贸易依然存在产品国际竞争力低下、进出口市场集中等诸多发展问题。此外，在

新的经济形势下，国际环保意识的提升催生了一系列绿色贸易条件。为进一步扩大贸易发展的空间，贸

易便利化应运而生，国际贸易环境在多方面得到改善，贸易成本显著降低。贸易便利化目前并未形成统

一的评估体系，它的实施也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一带一路”建设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林产工

业又将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以怎样的方式并驾齐驱？进口国的贸易便利化条件将会对我国木质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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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实现木质林产品资源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

这都是我国发展木质林产品贸易过程中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 

2. 文献综述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最具影响力的是 Wilson、Mann and Otsuki (2003)。他们将港口效率、海

关环境、制度环境和电子商务作为四个一级指标测度一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这一体系为后来的学者广

泛沿用和扩展[1]。国内学者曾铮、周茜(2008)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五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口岸

效率、关税环境、规章环境、电子商务、商务人员流动[2]。随后，崔日明、黄英婉(2016)在借鉴了“一

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总体规划和最终目标设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市场准入一级指标相对最为重要，

运输和基础设施次之，之后分别是营商环境、规制环境和边境管理。更进一步地，学者们逐渐开始将三

级指标引入体系[3]。陈继勇、刘燚爽(2018)借鉴了 Wilson 等(2003)以及段景辉和黄丙志(2011)的研究方法，

将贸易便利化指标设定到 40 个三级指标，使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中三级指标交叉性小[4]。 
关于贸易便利化影响贸易的实证研究方法，国内外学者采取的模型类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被广

泛使用的引力模型。孔庆峰、董虹蔚(2015)将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引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验证了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的促进作用上，贸易便利化因素的效果大于区域经济组织等其他因

素[5]。第三种是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第二种被用于实证研究的模型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Walkenhorst 等(2005)采用基于 CGE 模型的方法分析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发现提升贸易

便利化将会对OECD 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6]。第三种是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刘宇等(2016)
以 GTAP 模型定量测算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税削减和贸易便利性提升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表明时

间成本对中哈贸易自由化的正面影响不可忽视，且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关税削减[7]。 

3. 数据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森林产品分为非木质林产品和木质林产品。本文研究的木质林产品是指森林以及

森林提供的以木材为形式的产品。鉴于本文以国际间贸易为例，因此参考 FAO 分类和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同时借鉴吴天博[8]等学者已有研究，将木质林产品分为 8 大类，具体包含的海关 HS92 编码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woody forest products 
表 1. 木质林产品分类 

产品类别 HS92 编码 

原木 4403 

其他原材 4401、4402、4404、4405 

锯材 4406、4407、4409 

人造板 4408、4410、4411、4412、4413 

木浆 4701、4702、4703、4704、4705、4706 

纸及纸制品 4707、48、49 

木制品 4414、4415、4416、4417、4418、4419、4420、4421 

木家具 940161、940169、940330、940340、940350、940360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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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中国一带一路网基础数据栏中的各国数据项选取样本国家。但个别年份因经济规模和统计原因，

数据有所缺失。考虑到实证分析需要研究我国历年向各国出口的木质林产品贸易总额，因此我们在 65 个

国家中选取在 2010~2019 这十年来与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额位于前 15 位的国家(十年贸易总额约占“一

带一路”所有合作国贸易总额的 79.24%)作为“一带一路”的样本国进行后续数据分析。具体国家及分布

的区域板块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表 2. “一带一路”代表国家及地区分布 

地区 国家 

东亚 中国 

东南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 

南亚 印度，巴基斯坦 

西亚 阿联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 

中东欧 俄罗斯，波兰 

3.2. 变量选择 

3.2.1. 核心解释变量 
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以 Wilson 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参考孔庆峰(2015)，

Stenberg L C (2015) [9]等学者的研究，选取以下 4 个一级指标，并细分到 8 个二级指标和 20 个三级指标，

从边境障碍到境内障碍、从技术环境到制度环境、从基础建设到电子建设，力图多层次、全方面地构建

出最终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体系，如表 3。 
 
Table 3. 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 system 
表 3.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取值范围 指标来源 

基础设施与物流效率(A) 
基础设施 A1 

公路设施质量 A11 1~7 GCR 

铁路设施质量 A12 1~7 GCR 

港口设施质量 A13 1~7 GCR 

航空设施质量 A14 1~7 GCR 

物流效率 A2 物流效率(竞争力、完善度) A21 1~5 GETR 

海关环境与边境管理(B) 
海关环境 B1 

清关效率 B11 1~5 GETR 

海关程序负担 B12 1~7 GCR 

通关中的额外支付(非常规支付、贿赂) B13 1~7 GCR 

边境管理 B2 贸易壁垒盛行程度 B21 1~7 GCR 

政府与规制环境(C) 

政府环境 C1 

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C11 1~7 GCR 

政府监管的负担 C12 1~7 GCR 

政府开支的浪费 C13 1~7 GCR 

规制环境 C2 

司法独立 C21 1~7 GCR 

知识产权保护 C22 1~7 GCR 

法律法规解决争端的效率 C23 1~7 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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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金融与电子商务(D) 

金融服务 D1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D11 1~7 GCR 

金融服务的成本 D12 1~7 GCR 

电子商务 D2 

最新技术的可获得性 D21 1~7 GCR 

互联网用户 D22 1~100 GCR 

企业对技术的吸收 D23 1~7 GCR 

3.2.2. 控制变量 
引力模型是分析国际贸易最常用的模型之一，本文根据众多学者已有的研究结果和文献梳理，在核

心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加入部分新的控制变量。中国的 GDPt，各进口国的 GDPIt 既能反映居民消费水平，

也代表着一国的贸易需求。中国与各国的地理距离 DISit 直接决定了商品的运输距离。从一国产品贸易额

和当年 GDP 之比得到各个进口国商品贸易开放程度 OPENit。人均森林资源禀赋 FORESTit 表示一国每

一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森林平方公里数。虚拟变量 BORDER、APEC、SCO 分别表示中国与进口国在地理

上接壤与否，进口国是否属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则为 1，否则为 0。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0~2019 年，选取的 20 个三级指标数据均来源于 GCR 报告和 GETR
报告。我国向各国的木质林产品出口额来源于 UN COMTRADE，15 个样本国的 GDP 数据来自于世界银

行。贸易距离来自谷歌距离计算器。各国商品贸易额、森林面积、人口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两国是

否接壤由 CEPII 国际经济地图数据库查询得到，一国是否属于 APEC、SCO 分别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官

方网站、上海合作组织官方网站查询得到。 

3.4. 研究方法 

3.4.1.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 
因各三级指标数据的来源与取值范围不完全一致，且 2010 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只显示排名，为使这

些数据具有可比性便于后续分析，运用线性变换进行标准化处理(张晓静，2015)。为减少在权重分配过程

中主观因素所产生的干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实现降维。根据 Stata16.0 的 Bartllet 球形度检验 p = 0 以及

KMO 检验值 0.769 判断主成分分析法适用本文。 

3.4.2.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的关系分析 
荷兰经济学家 Tinbergen (1962)首次在贸易问题中运用引力模型，随后，经过 Linnemannn (1966)等学

者的不断优化和改良，引力模型引入的变量增多，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流量最常用的模型。引力模型最初

只引进两个解释变量：GDP 和地理距离，模型的原始形式如公式 1： 

( )i j
ij

ij

G M M
F

D

α β

θ

× ×
=                                  (1) 

本文以我国向各国的历年木质林产品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加入上文所述解释变量构建出拓展后的

模型方程，如公式 2： 

0 1 2 3 4 5

6 7 8 9           
ln ln ln ln ln l

 ln  
n

  
it t it it it it

it

EXP GDP GDPI DIS TFI OPE
B

N
OFOREST RDER APEC SCO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ε

= + + + + +

+ + + ++
        (2) 

其中，i 表示进口国，t 表示年份。α0 为常数项，α1 − α9 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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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整体贸易便利化水平发展不均衡 

根据上一节所得出的 TFI 计算式，对选取的 16 个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最终得到 2010~2019
年的连续数据，为简化表格，仅展示其中六年的便利化指数和国家排名，见下表 4： 
 
Table 4. 2010~2019 Trade Facilitation score and ranking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表 4. 2010~201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得分及排名 

国家 2010 排名 2013 排名 2016 排名 2019 排名 

中国 0.6303 6 0.6897 7 0.7058 6 0.6737 8 

新加坡 0.9631 1 0.9579 1 0.9637 1 0.9593 1 

马来西亚 0.7707 4 0.8050 3 0.8111 3 0.7930 3 

印度尼西亚 0.5090 10 0.6432 10 0.6476 10 0.6795 6 

泰国 0.6185 7 0.6533 8 0.6350 11 0.6506 11 

越南 0.3762 13 0.5577 14 0.5889 12 0.5723 15 

菲律宾 0.3070 14 0.6070 12 0.5695 14 0.6017 13 

印度 0.5567 8 0.6439 9 0.6898 7 0.6747 7 

巴基斯坦 0.3987 12 0.5767 13 0.5539 16 0.5902 14 

阿联酋 0.8897 2 0.8994 2 0.9165 2 0.8684 2 

以色列 0.7122 5 0.7227 5 0.7665 4 0.7515 4 

沙特阿拉伯 0.7748 3 0.7711 4 0.7344 5 0.7286 5 

土耳其 0.5431 9 0.6981 6 0.6581 8 0.6633 9 

伊朗 0.2825 15 0.5495 16 0.5590 15 0.5112 16 

俄罗斯 0.2455 16 0.5501 15 0.5840 13 0.6180 12 

波兰 0.4678 11 0.6233 11 0.6539 9 0.6616 10 

 
从各国贸易便利化的整体状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从

2010~2019 年，各国指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和排名浮动。新加坡、阿联酋常年处于领先水平，其

中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十年来始终维持在首位。伊朗和俄罗斯在 16 个样本国家中排名较为靠后，在 2019
年，伊朗成为了贸易便利化水平最差的国家，属于不便利的国家。十年来，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总体

发展平稳，排名保持在 6~8 名的范围之内，仍有进步空间。 
从时序上看，近年来亚欧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均有改善，十年来指标数值提升最快的前两位分别

是俄罗斯和菲律宾，其中俄罗斯的十年年均增幅达到了 15.17%。而指标数值提升缓慢甚至出现下降的国

家分别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马来西亚。这说明一国经济越发达，在提升空间有限的同时，相应的

贸易便利化水平或许会更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不发达的国家虽然贸易便利化程度不及前者，但其尚存极

大的进步空间。 

4.2.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木质林产品的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的实证采用 2010~2019 年中国与沿线 15 个国家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额的面板数据。本文数据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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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适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哪一个，我们需要通过检验确定。首先对面板

数据进行混合 OLS 回归，得到 Prob > F = 0.0000，拒绝 F 检验的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回归

模型相比，固定效应模型将会有更优效果；进一步地，本文试图用 15 个样本国家的检验结果推广到所有

的一带一路国家，因此理论上而言，随机效应模型将优于固定效应模型。为验证猜想，使用 Hausman 检

验得到如下表 5 的结果： 
 
Table 5. Hausman test results 
表 5. Hausman 检验结果 

chi2 (8) Prob > chi2 是否拒绝原假设 选择模型 

13.69 0.0901 否 随机效应模型 

 
检验结果显示理论猜想成立，本文最终适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样本数据的回归使用

stata16.0，结果呈现在表 6： 
 

Table 6. Random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随机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Coef. Std. Err. t 

lngdp 0.187154* 0.110301 1.7 

lngdpi 0.985064*** 0.124059 7.94 

lndis −0.2227201*** 0.077812 −2.86 

lntfi 0.3858553** 0.170827 2.26 

lnopen 0.4966922*** 0.145754 3.41 

lnforest −0.1783328** 0.08797 −2.03 

border 0.0215435 0.348762 0.06 

apec 0.477104** 0.356639 1.34 

sco −0.2403029 0.360187 −0.67 

_cons 6.294219*** 2.398535 2.62 

R2 0.6076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出口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对我国的出口额均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表明无论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一国越大的经济规模，将会引致两国之间越多的木质林产品

出口贸易额。两国之间的贸易距离每增加 1%，将会降低中国 0.22%的出口额，这一结果与传统贸易理论

一致，地理距离仍在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开展，但其影响力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相对较小。变量 lnforest
的系数说明进口国家的人均森林资源面积每增加 1%，中国出口的木质林产品贸易额将减少 0.18 个百分

点。该结果可以从资源禀赋角度分析，一国人均森林面积越大，表明木材这一资源越丰富，该国可以有

更多的本国资源用于木质林产品的加工生产，显然这会导致该国从别国进口木质林产品的占比减少。当

进口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提升 1%时，中国的出口额将会增长 0.5%，说明一国贸易大环境的改善将会对双

边贸易产生优于其他单一因素的正向影响。两国同属 APEC 组织将促进中国与该国的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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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贸易便利化分项指标对木质林产品出口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促进作用 

本文的核心变量贸易便利化对我国的木质林产品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该指标每提高 1%，中国

向对应区域的木质林产品出口额将增加 0.39%，是出口贸易中较大的引力来源，超过了中国 GDP 增长所

产生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地，本文在原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将构成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四个一级指

标作为 TFI 的替换变量引入模型，得到四个模型 A~D，仍然使用随机效应回归，得到如表 7 所示的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first-level indicators of trade facilitation 
表 7. 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lngdp 
0.2190666** 0.2042167* 0.2357152** 0.2126822* 

(1.97) (1.91) (2.30) (1.81) 

lngdpi 
0.9692423*** 1.016492*** 0.907602*** 1.031342*** 

(7.76) (8.08) (7.51) (8.04) 

lndis 
−0.2115559*** −0.2232792*** −0.2102917*** −0.2163774*** 

(−2.70) (−2.87) (−2.73) (−2.73) 

lnopen 
0.4622384*** 0.5274463*** 0.4924482*** 0.5133202*** 

(3.10) (3.56) (3.51) (3.44) 

lnforest 
−0.1772439** −0.1866642** −0.1633065** −0.1887426** 

(−2.04) (−1.97) (−2.12) (−2.00) 

border 
0.0003291 0.015217 0.0152193 0.0128329 

(0.00) (0.04) (0.05) (0.03) 

apec 
0.4878524* 0.4843025* 0.4712262* 0.472182 

(1.38) (1.26) (1.51) (1.24) 

sco 
0.2943327 0.2493494 0.2019489 0.2778052 

(0.83) (0.64) (0.64) (0.72) 

lntfia 
0.3428975**    

(1.64)    

lntfib  0.2118203**   

 (2.10)   

lntfic   0.3428102***  

  (2.66)  

lntfid    0.2048818* 

   (1.29) 

_cons 
6.434223** 5.803909** 6.686000*** 5.429213** 

(2.43) (2.45) (2.87) (2.15) 

R² 0.5990 0.6061 0.6083 0.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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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一级指标对木质林产品出口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一带一

路”国家而言，在组成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的四个一级指标中，基础设施与物流效率(A)是对出口正向作

用最大的一个指标，作为进口国，国内基础设施与物流效率每提高 1%，我国的木质林产品出口额将增加

0.34%。这说明无论经济如何发展，贸易模式如何改变，商品贸易的基础一直都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运输

过程中效率的提升，国际间贸易仍然十分依赖进出口双方基建条件的支持；其次是政府与规制环境(C)，
1%的指标增长带来 0.34%的贸易增长；再次是海关环境与边境管理(B)，每提升 1%，将会增长 0.21%的

木质林产品出口额；影响最小的指标是金融与电子商务(D)，每 1%只能带动 0.2%的贸易增长。 

5. 政策与建议 

首先，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建设水平的提升应该继续并提速。作为出口国，中国可以通过技术输出与

人才交流的方式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在进口国的落实。可以创新政策沟通机制，提供国际间直接交流和

沟通对接的平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最基础的工程还是大力推进进口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水平，

应当构建出整合海铁陆空四维度的立体化基建系统，构建特色的物流中转园区，以点带线，以线带面，

提高进口国的整体物流效率[10]。 
其次，在互联网、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指数式发展的环境下，一带一路进口国，尤其是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落后的一些亚非国家，更应该重视金融和电子商务指标的提升。例如建立健全融资平台，简化金

融审批环节的手续，中国也应当借助人民币国际影响力提升这一契机，推动一带一路国家配套以人民币

支付为主的结算体系，为双方贸易往来提供资金和线上手续的更多便利[11]；同时，中国的先进电子商务

企业应当认识到电子信息的全球性，大力向贸易合作国推广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搭建互联互

通的全球电子商务网络。 
再次，重视国内对木质林行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回归结果表明影响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额的其中一

个重要因素是森林资源。中国森林资源并不富裕，因此应当用技术优势弥补资源劣势，将发展重点聚焦

于提升林产品质量，提高从原木到加工产品的转化率，加快从数量增长型贸易模式到质量增长型贸易模

式的转变速度[12]。政府方面，以加大资金投入和优惠政策支持为主；企业方面，以改善生产工艺，提升

加工产品附加值和激发技术创新人员的创造性为主。 
最后，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国，中国应当致力于整个国际贸易大环境的改善。改革开放和推行

贸易自由化是我国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建设的自由贸易区和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均对

我国木质林产品的对外贸易产生了重要且积极的影响。因此，应继续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搭建更完善互

惠的国际自由贸易框架，坚定不移推动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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